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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護理實習學生住宿管理辦法 

本管理辦法參考「全院共用-事務組-作業要點-3003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管理要點」，並參酌

護理部業務特性訂定之。 

壹、 申請對象 

一、 離島學校之護理實習學生及老師。 

二、 居住地為花東或高屏地區護理實習學生及老師。 

三、 其他：因特殊狀況有住宿需求者。 

貳、 住宿地點 

提供南院區護理師值班室 5 間共 15 床(B106-B110，每間 3 床)供女性護理實習學生及老

師申請使用，採電子感應卡或鑰匙出入房間；男性護理實習學生及男老師，則住於護理

部轄管之北院區宿舍，提供戶號 301-122 號 5F 之 2 張床位，採北院區宿舍鑰匙出入房

間。 

參、 住宿費用 

南院區(女性護理實習學生及老師)：新臺幣 1,500 元/人/月(含水電費與管理費)，若實習

期間為兩週則收費新臺幣 750元。 

北院區(男性護理實習學生及老師)：管理費 400 元/月(依醫院規定增減)繳交給院方，另

水電瓦斯費每戶依電表繳費約 600元/月，繳交給室友。 

肆、 住宿申請流程 

一、 由學校向本院護理部教育護理師於住宿前兩個月提出申請，並提出申請師生之居住

地證明，如遇住宿申請人數超出宿舍床位負荷時，本院將依申請者居住地與醫院距

離遠近，作為床位分配優先順序之考量原則。 

二、 教育護理師確認可資格符合及入住後，聯繫校方承辦人請學生填寫「護理實習學生

住宿申請單」回傳教育組。 

三、 繳款方式分為匯款及現金支付，匯款方式為教育護理師提供校方本院 407 帳戶，並

請學生繳費完成後提供轉帳證明，依照證明開立繳款收據；現金方式為住宿當日由

教育護理師開立繳費單，帶護理實習學生當至出納組完成繳費。 

四、 以繳費收據向教育護理師領取出入宿舍大門本院臨時卡或南/北院區宿舍鑰匙。 

五、 住宿報到及退宿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

受理）。 

六、 入住當日由護理部之教育行政助理帶領至宿舍管理員處，並由宿舍管理員進行環境

介紹與入住規範。 

七、 實習結束，將本院臨時卡或南/北院區宿舍鑰匙，歸還教育護理師。 

八、 若遺失本院臨時卡或南/北區宿舍鑰匙，須賠償工本費新臺幣 250元，並記錄該校缺

2024.11.05 訂定 

2026.01.02  2 修 

2

0

1

9

.

1

2

.

0

4

 

(

7

修

) 

 



2 

 

失紀錄一次，學校缺失累計次數≥3次/年，取消該校入住申請。 

伍、 護理實習學生住宿應遵守本管理辦法及住宿規約事項，並接受宿舍管理員的勸導。 

陸、 被服供應 

住宿者若有需求可向管理員領用寢具，每人一套（包括棉被、枕頭及套、大單各一件）

及延長線一條，上述物品由住宿者自行保管，退宿時得歸還。 

柒、 環境之維護 

一、 南區宿舍內，每三個月由清潔公司執行一次打臘、洗窗及噴灑殺蟲劑等工作，並於

執行前 3天公告週知。 

二、 南區宿舍之走道、電話間、飲水機、電視間、浴室、廁所、陽台、樓梯、電梯內外

屬公共區域，由清潔員打掃；住宿者應打掃自己寢室，並維持公共區域之整潔。 

三、 機車、腳踏車應停放於院方規定處，不得放置宿舍公共空間。 

捌、 安全之維護 

一、 為維護宿舍安全，經管理員公告後，進行寢室安檢，借用人不得異議。 

二、 宿舍內各項設備、設施之安全使用及整潔維護由住宿借用人共同執行。 

三、 住宿者每人限用一條院內工務室檢查合格之延長線。 

四、 宿舍內禁止燒煮、烹飪或是嚴禁之電器用品如：電碗、電壺、電爐、電磁爐、電熨

斗、瓦斯爐、電暖器等，如經查獲依情節輕重議處。 

五、 為降低洗衣、脫水時噪音，請將衣物平均擺放，避免衣物掉進槽縫間。 

玖、 請修與緊急事件聯絡 

一、 南區宿舍一樓辦公室設有請修登記本，寢室公物如有損壞請隨時登記請修，請修人

應註明房號及請修內容。 

二、 緊急事件聯絡電話公告於每層樓的公告欄：南區宿舍辦公室：6801、6802、北區眷

舍警衛室：24612412、駐警隊：2482、榮電值班：2366、排水：2324、空調：

2377、火警：1199、值班護理主管：0975351881。 

三、 發現可疑之人、事、物，立即電話通知宿舍辦公室，晚夜間或假日通知駐警隊或聯

絡值班護理主管處理。 

四、 進出樓層請注意公佈欄通知事項。 

壹拾、 退宿 

借用人若經常干擾他人日常生活或有不當行為，經多位住宿同仁檢舉及查證屬實者，由

教育組及宿舍業管督導長共同會談，給予 3日改善時間，若仍無改善，則予退宿論處。 

壹拾壹、 本規則經陳長官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